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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政治

正义与发展党修宪与土耳其民主政治的发展
*

李艳枝

摘 要: 土耳其是中东地区民主化程度最高的伊斯兰国家，但运行至今的 1982 年宪法

因强化总统权力、维护军方特殊权威、限制政党政治和公民权利自由而使土耳其民主政治

呈现被监护的特征。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推行的修宪举措包括: 2004 年宪法修正案弱

化军方权力; 2007 年宪法修正案为总统直选铺平道路; 2010 年宪法修正案根据法治和多

元民主原则重塑国家司法机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修宪实践努力突破以凯末尔主义

为核心的民主框架的尝试，为构建多元主义的民族认同指明方向，证明了现代伊斯兰主义

与民主政治的相容性，但由此造成的一党独大局面也成为土耳其民主化进程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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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主政治相称的宪法是世界诸多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追寻的目标。宪法与政

党政治关系密切，一方面，宪法源于政党，宪法是政党活动的产物，不同文化背景之下

的政党制度塑造了不同类型的宪法制度; 另一方面，政党依赖于宪法，执政党的执政地

位尤其依赖于宪法提供的正当性与合法性。① 宪法作为政治博弈和力量对比的产物，

其修订和更新对政治、社会变革具有深远影响。

自 2002 年上台以来，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积极推动修订该国 1982 年宪法并颁布

一系列宪法修正案，尤其是 2014 年埃尔多安当选总统和 2015 年正义与发展党赢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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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议会选举后，正义与发展党政府试图通过修宪来实行总统制，使土耳其的宪法修

订问题引起广泛关注。本文以民主政治视角考察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修宪实践，分析

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为突破 1982 年宪法框架进行的各种尝试，进而揭示正义与发展党

的修宪实践对土耳其民主政治的影响。

一、1982 年宪法与“被监护的民主政治”

1980 年 9 月 12 日，土耳其军方在总参谋长埃夫伦将军的领导下发动政变，取缔所

有政党，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统摄国家权力，随后制定 1982 年宪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选

举法和政党法，确立了土耳其延续至今的宪政体系、制度框架和政党制度。1982 年宪

法是 1961 至 1980 年间土耳其国家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的必然产物，该宪法严格限制民

众权利和自由，存在强化中央集权的趋向，被许多评论家戏称为“是的，但是，宪法”。①

观察家大多认为，1982 年宪法的主要目标是“保护国家免受公民的冲击，而非保护个人

的自由免受国家的侵害”②，这就有违宪政主义保护公民权利与维护国家权力良性运

行统一的目的。因此，土耳其 1982 年宪法存在诸多与民主政治相悖之处。

首先，1982 年宪法强化了总统权力。二战以来，土耳其奉行议会民主制的政治体

制。1982 年宪法赋予了总统极大的行政任命权，包括任命政府总理、召集内阁会议和

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 否决由议会通过的法律，负责将议会提出的宪法修正案提交全

民公决，就议会通过的法律是否符合宪法提出异议，对内阁发布的各种行政命令的合

法性做出判断，甚至可以宪法法院的名义干预议会等权力。总统还有权任命总参谋

部长和一些关键性高级文官，包括大学校长、高等法院审判员和审判长; ③任命诸如

宪法法院法官、最高行政法院法官、最高法官与检察官委员会成员及上诉法院的首

席检察官④等司法官员的权力。⑤在 1982 年宪法框架下“没有一个法定权威部门作

为申诉机构，包括宪法法院在内的所有决定和命令都是依据总统个人的判断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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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①有学者认为，总统权力的膨胀导致土耳其事实上实行的是半总统制政体。②

其次，1982 年宪法巩固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权力，保证了军方的特殊权威和地位。
1982 年宪法明确规定，军方成员包括总参谋长、陆海空军总司令、武装警察部队总司令

占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绝大多数，政府应优先考虑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的涉及保护国

家独立、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和保护社会和平安全等措施的决定。在 1982 年宪法

框架下，军方和国家安全委员还获得重要特权和豁免权，如军方免于审计法院( the
Court of Accounts) 、高等监事会( the High Board of Supervision) 的审查; 国家安全委员

会执政期间( 1980 ～ 1983 年) 通过的法律、法令不受宪法法院的违宪审查; 国家安全委

员会总秘书长须由高级军官担任，并被赋予相当广泛的行政权力。

再次，1982 年宪法框架明确限制政党政治。1982 年宪法对于政党活动实行明确

限制，不允许商业联盟、志愿组织、基金会、公共专业组织、合作协会支持政党活动或获

得政党支持; 宪法法院有权取缔那些涉嫌违宪的政党，并禁止其领导人参政。1982 年

宪法出台后，大国民议会于 1983 年 4 月颁布政党法，对政党活动原则作出明确规定。
6 月 10 日，大国民议会通过议会选举法，该法呼应和补充了宪法与政党法。为了防止

议员过于分散，议会选举法第 33 条规定，大选中未得到 10%以上有效选票的政党不能

在议会中赢得席位，即所谓的“10%门槛”。该规定一方面旨在避免土耳其政坛的混乱

局面，防止小政党意见对国家大政方针产生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是为了强化国家主流

的意识形态，达到少数服从多数的效果。然而，这种规定使得代表少数人的小政党因

“10%门槛”限制无法进入议会，不仅造成议会不能真正代表所有民众的局面，而且也

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联合政府频繁更迭的事实。

最后，基于 1982 年宪法的宪政框架限制公民的权利自由。以 1982 年宪法为依托

的宪政秩序对土耳其民众的政治与公民权利实行严格限制，如限制新闻媒体和工会联

盟自由，取消大学和国有电视台的自治地位; 规定土耳其经济建立在自由企业之上，国

家对经济实行监督作用。土耳其同期制定的其他法律也对政治、社会生活作了进一步

细化规定，1983 年的结社法严格限制结社活动，禁止士兵、教师、公务员和高中生组建

社团，③禁止专业团体和协会组织，如手工业者、工匠、建筑师、医生、律师、工程师、大工

业家和商人组织参与政治或与政党有染。库尔德少数民族的权利和自由也受到限制，

1982 年宪法第 26 至第 28 条规定，严禁使用法律禁止的语言发表言论和进行新闻报

道，库尔德语成为土耳其宪法禁用语言; 第 68 至第 69 条强调的“国家领土的不可分

割”与“一个阶级或集团的统治”也限制了库尔德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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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宪法及其宪政框架下的法律制度存在诸多不合时宜的规定。正义与发展

党上台前的十多年内，尽管土耳其对 1982 年宪法的历次修订以着力提升自由民主标

准为目标，但总体上仍未改变 1982 年宪法的监护性特征: 1987 年宪法修正案取消了对

1980 年政变之前政党领导人的参政限制; 1995 年宪法修正案废除了对公民社会组织

与政党之间关系的多重限制; 2001 年宪法修正案废除了 1982 年宪法中第 26 至第 28

条严禁使用法律禁止的语言发表言论和进行新闻报道的限制，并将司法部长和副总理

吸纳入国家安全委员会以降低其中的军官比例。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在修宪实践上

继续沿用上述修宪方向。

二、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修宪与民主政治的深化

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一方面努力整合土耳其传统文化与现代政治理念，构建基

于民族文化的现代化模式，另一方面努力摆脱“被监护的民主政治”，弱化凯末尔主义

的影响。上述政治实践在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一系列宪法修正案中均有体现。正义

与发展党政府针对 1982 年宪法先后提交过 13 份宪法修正案，其中 10 份修正案付诸实

施，其余三份因被宪法法院判定为违宪或遭总统否决未获通过。① 其中 2004、2007、

2010 年宪法修正案对土耳其民主政治的构建意义重大。

( 一) 加入欧盟进程与正义与发展党的初步修宪

长期以来，少数民族群体的文化权利和宗教自由、军方在政治中的角色、土耳其经

济不稳定是欧盟拒绝土耳其入盟的重要障碍因素。② 正义与发展党上台之初，其修宪

的主要目标是根据欧盟标准来完善国家政治制度，拓宽公民政治权利的范围。2004 年

5 月 7 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颁布的宪法修正案对 1982 年宪法第 9 条作出修改，其内

容包括为性别平等提供宪法保障，废除所有和死刑相关的刑罚，废除总参谋长对高等

教育委员会成员任命权，取缔国家安全法院，废除税务法庭对军队进行审计的宪法障

碍等。该宪法修正案还将 1982 年宪法的第 90 条规定修订为“当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律

关于基本权利和自由的立法发生冲突时，以国际条约为准”③，使欧盟规范和国际公约

在土耳其的推行获得优先权。2004 年宪法修正案强化了人权、民主和法治相关条款。

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以加入欧盟为由避开反对派对该修正案的质疑，尽管此举弱化了军

方地位，但在“加入欧盟、促进民主”的旗号下，此次修宪通过政党之间的协商得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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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顺利获得议会通过。2004 年宪法修正案实施后，土耳其相继签署和加入公民和政

治权利公约，国际经济、社会和人权公约，欧洲人权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公约，这

些改革在 2004 年欧盟委员会的进展报告中都获得了肯定，欧盟委员会称土耳其已经

达到哥本哈根标准的相关要求。2005 年 10 月 3 日，土耳其开启入盟正式谈判。与此

同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允许在电台播放库尔德语的节目和在私立学校教授库尔德

语; 改变军方控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增加文官数量; 改革过时的教育、行
政制度; 调整土耳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顽固立场，主张根据安南方案①解决塞浦路斯

的南北统一问题。这些改革措施颇具成效，欧洲部分媒体甚至将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推

行的改革称为“自阿塔图尔克之后的第二次革命”。② 加入欧盟的现实需要是正义与

发展党上台之初修订宪法的主要动力，通过修改 1982 年宪法推行保障民主法治的一

系列体制改革，使土耳其民主化进程取得了巨大进步。
( 二) 2007 年宪法危机与宪法修订

2007 年，在土耳其共和人民党和军方的激烈反对下，正义与发展党推出的总统候

选人阿卜杜拉·居尔被迫退出总统选举。面对总统选举危机，正义与发展党呼吁提前

进行议会选举，将危机解决方案抛给民众，并通过修改宪法推行总统直选来应对未来

可能发生的相似冲突。2007 年 5 月，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提出宪法修正案，将议会选举

总统制改为全民直选总统制，规定民选总统的最长任期为两个五年期，但该修正案被

时任土耳其总统塞泽尔否决。面临僵局的正义与发展党决定提前举行大选，将原定于

当年 11 月举行的大选提前到 7 月 22 日举行，以直接诉诸选民的方式来解决总统选举

遭遇的宪法危机。正义与发展党在大选中因获得 46． 7% 的支持率和 341 个议席而蝉

联执政，遂于 8 月 13 日再次推举居尔为总统候选人。虽然居尔在前两轮选举中并未

获得当选必须的三分之二以上选票，但在第三轮总统选举投票中，居尔获得 339 票，票

数超过半数而当选总统。10 月 21 日，关于总统直选的宪法修正案在全民公决中凭借

68． 95%的民众支持率获得通过，选民的总投票率为 67． 51%。③ 然而，2008 年 3 月，上

诉法院的首席检察官阿卜杜·拉赫曼·亚尔琴卡亚( Abdurrahman Yalnkaya) 声称，

正义与发展党已经成为旨在损害国家世俗属性的反宪法活动的中心，其在长达 1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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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起诉书中指责正义与发展党企图利用民主方式在土耳其实施伊斯兰教法、取消宪法

规定的世俗原则，以正义与发展党通过废除头巾禁令的宪法修正案和坚持让居尔出任

总统等证据，要求宪法法院取缔正义与发展党。7 月 30 日，宪法法院就是否取缔正义

与发展党进行表决，尽管宪法法院的法官超过半数( 11 名法官中有 6 位) 支持取缔该

政党，但却没有达到宪法所要求的勉强多数( 3 /5 或 11 人中的 7 人) ，最终旨在取缔正

义与发展党的诉讼案遭遇败诉。正义与发展党通过修宪化解了总统选举危机，凭借民

主程序免遭政党被取缔的命运。

( 三) 2010 年宪法修正案与土耳其法治建设

2010 年 3 月 20 日，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再次以“加入欧盟、促进民主”的名义提请土

耳其大国民议会审议并通过一系列宪法修正案。该宪法修正案围绕自由与法治的主

题，对 1982 年宪法未规定的某些权利和自由予以宪法保障，并根据法治和多元民主的

需要，重塑宪法法院和最高法官与检察官委员会。

首先，取消部分司法豁免权。2010 年宪法修正案废除了 1982 年宪法第 15 条、第
129 条和第 159 条赋予特定群体的司法豁免权。1982 年宪法第 15 条曾赋予国家安全

委员会成员、服务于军人政权( 1980 年 9 月 12 日至 1983 年 12 月) 的内阁成员及其官

僚、协商会议( 1982 年宪法的制宪会议) 成员等群体豁免权，保证该群体不因在执政期

间发生违反人权的事件而被调查或审判的权利。尽管 1982 年宪法第 15 条的废除，并

不直接导致该群体会受到调查或审判，但毕竟清除了 1982 年宪法中不民主的因素，削

弱了军方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力。2010 年宪法修正案废除了 1982 年宪法第 129 条

赋予最高军事委员会和第 159 号赋予最高法官与检察官委员会的司法豁免权。① 另

外，宪法修正案的第 9 条主张引入议会督查专员机构( Institution of Ombudsman) 以对

议会实行监督，规定议会监督专员可以经过简单多数选举产生，实则由议会的多数派

政党产生，这显然有利于一党独大的正义与发展党，而该条款也因涉嫌损害议会的自

主权而遭到严厉批评，但这些修正条款仍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土耳其民主政治的被监

护色彩。

其次，调整宪法法院人员构成。2010 年宪法修正案旨在通过增加宪法法院成员

数、改变选举方式、成员任期、资格条件和法院工作方法以重塑宪法法院。1982 年宪法

第 146 条规定，宪法法院由 11 名正式成员和 4 名替补成员组成。2010 年宪法修正案

将该条款调整为，宪法法院包括 17 名成员，其中 14 名由总统任命，另外 3 名由大国民

议会从审计法院提名的候选人、律师协会主席中选出。修正案第 18 条规定，宪法法院

成员任期 12 年，不得连任。宪法修正案第 19 条引入了宪法申诉机制，规定由公共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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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机构来实施宪法审查权力。但该规定遭到上诉法院的反对，上诉法院认为此程序将

导致宪法法院置于其他高等法院之上。宪法修正案第 20 条规定，宪法法院由一会两

院组成，这是基于引入宪法申诉将增加宪法法院工作量的考虑。

再次，提高取缔政党的门槛。2010 年宪法修正案第 8 条提出，废除 1982 年宪法第

69 条仅根据政党纲领及其构成就将其取缔的规定，有助于提升取缔政党的门槛。该修

正案废除了第 69 条第 8 段“一个永久关闭的政党不能以新的名字重新获得承认”①的

条款内容，使宪法更加适应土耳其政治与社会的发展，这一调整令许多曾经遭禁的政

党经改头换面后重新成立。该修正案还提出，废除 1982 年宪法第 84 条最后一段“如

果议员因为其言行而导致其政党遭取缔，在宪法法院官方取缔公报公布之后，其议员

资格将被终止”②的条款内容。1982 年宪法第 69 条第 9 段规定，“政党创建者和成员

因其言行导致其所在政党被关闭，五年内不得成为其他政党的创建者、成员、管理者或

控制者，五年期限自宪法法院发布官方取缔公告之日计起。”③2010 年宪法修正案提

出，将前述条款中的五年期限改为三年。尽管 2010 年修正案对政党取缔条款的修订

尚不彻底，但以宪法法院为首的司法机构无法再像以前那样轻易取缔政党。

最后，重塑最高法官与检察官委员会。2010 年修宪前，土耳其最高法官与检察官

委员会在人员构成上包括司法部长、副部长，总统从上诉法院和国家委员会( Turkish
Council of State，即最高行政法院) 提名候选人中任命的 5 名正式成员和 5 名替补成

员。2010 年宪法修正案第 19 条规定，最高法官与检察官委员会由 21 名正式成员和 10

名替补成员组成，司法部长任委员会主席。该修正案赋予上诉法院、国家委员会、司法

学院在高级法官与检察官中选出 15 名正式成员和 10 名替补成员的权力，另外 4 名成

员则由总统从高级行政人员、执业律师、法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教授中选出。此举旨在

打破两个高等法院对于委员会的垄断，一方面，允许底层法院的法官和检察官加入该

委员会，提升了底层法官和检察官在司法体系内部的代表性; 另一方面，改变高等法官

与检察官委员会成员的遴选机制，有助于将司法系统任命权同法官任命权一样，置于

政府的控制之下。“增加最高法官与检察官委员会的成员数量、促进委员会成员来源

多元化并提升其代表性，将终结其闭路循环模式，实现该委员会与高等司法机关的专

业性增选，从而使该委员会更加民主和透明。”④但是，此举客观上严重削弱了司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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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权力，且赋予政府更多权力来影响司法进程，这显然背离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原则。

2010 年宪法修正案中巩固基本权利与法治的条款，体现了土耳其民主化的进步。

然而，土耳其反对党指责正义与发展党通过影响司法机关以控制司法权力的做法违反

分权原则。在法官任命上赋予总统更多权力破坏了土耳其的司法独立性，令正义与发

展党的宪法修正案在议会中遭到抵制。该修正案因在大国民议会中未能获得 2 /3 多

数支持，最后不得不诉诸全民公决。2010 年 9 月 12 日，2010 年宪法修正案全民公决

举行，尽管遭到共和人民党和民族行动党的抵制，但该宪法修正案仍以 52% 支持和

48%反对的公投结果获得通过。① 埃尔多安宣称，“全民公决结果反映了变革的力量

和意愿，是民主政治的胜利”。② 2010 年宪法修正案的实施是土耳其走向民主化的重

要步骤，但并未真正达到民众对于一部真正民主宪法的要求，此后，制定新宪法逐渐成

为正义与发展党和埃尔多安政府努力的目标。

( 四) 继续修宪与制定新宪法的努力

1982 年宪法是在军方掌权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出台的，尽管几经修订，仍无法反映

土耳其的社会现实、国家诉求和时代发展，因此埃尔多安政府将制定一部新宪法、突破

有限民主的框架提上了日程。埃尔多安曾多次表达过对 1982 年宪法的不满:“现在通

行的土耳其宪法也非常缺乏合法性……现在土耳其人普遍都认应该以新宪法替换( 旧

宪法) ，因为土耳其各政治集团都认为旧宪法无法保障基本权利。”③正义与发展党执

政以来，土耳其各政党、公民社会组织甚至欧盟都主张出台新宪法。正义与发展党在

2002 年大选的竞选纲领中宣称，“我党将准备起草一部全新的、反映民众需求的宪法草

案，根据民主法治原则适应民主国家的标准，确立一部新的社会契约”④。正义与发展

党上台伊始即宣称，“我们将制定一部新的、参与广泛的、自由的宪法，以取代已不再满

足公众需要的现行宪法。我们的新宪法将拥有高度合法性的民主、法治，符合国际社

会特别是欧盟标准，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多元主义和参与性民主是其核心。我们将

会注重该宪法表达上的简洁和内容上的全面”⑤。但正义与发展党在执政初期主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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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于修宪而非出台新宪法。

为赢得 2007 年大选，正义与发展党宣称将制定一部基于广泛认可的新宪法，该宪

法将依据《世界人权宣言》和《欧洲人权公约》的标准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①

2007 年 6 月，埃尔多安成立由厄尔干·厄兹布敦( Ergun zbudun) 教授领衔的宪法起

草小组; 7 月，该小组向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提交新宪法草案，反对者则称，该宪法草案有

助于正义与发展党实现其隐匿的政治目标，即通过不受监管的多数统治在土耳其推行

伊斯兰教法。为了避免局势恶化，正义与发展党搁置了制宪进程。2010 年 9 月，针对

宪法修正案的全民公决再次激发民众对新宪法的渴望。2011 年大选期间，正义与发展

党、和平与民主党( Peace and Democracy Party ) 主张制定一部由更多政党和公民参与

的新宪法，尽管共和人民党和民族行动党不愿废除 1982 年宪法，但也对新宪法的制定

持欢迎态度。2011 年 6 月的大选使正义与发展党获得了近 50% 的支持率，但其获得

的议席却少于修宪或制定宪法所需要的五分之三席位。2011 年大选后的民意测验结

果显示，70%的土耳其民众支持出台新宪法。② 自 2011 年 10 月开始，由议会各政党成

员组成的议会宪法调解委员会( Parliamentary Constitutional Ｒ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着手制定一部新宪法。③ 可以说，正义与发展党的第 60 届和第 61 届政府在执政纲领

中都强调制定新宪法。尽管民众对制定新宪法的热情高涨，多数政党宣称支持一部更

为民主的新宪法，正义与发展党也为达成共识放低姿态，但土耳其共和人民党、军方和

司法机构都倾向于维持 1982 年宪法所赋予的特权和地位，而且不同社会阶层在政治、

社会取向上的分歧也阻碍了有关新宪法共识的形成。
2014 年 3 月，正义与发展党以超过半数的民众支持率赢得地方选举; 8 月，埃尔多

安以绝对优势赢得总统选举; 随后埃尔多安及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继续推动大国民议

会修改宪法，试图通过推行总统制赋予总统更大权力。2015 年 4 月 27 日，土耳其宪法

法院新任院长表示土耳其需要新宪法，要求各方同时参与重新制定宪法章程，并达成

统一意见。④ 在 2015 年 6 月的大选中，尽管正义与发展党保持了议会第一大党地位，

但 276 个议席未能达到简单多数，埃尔多安借出台新宪法推行总统制的计划宣告破

产。由于正义与发展党与反对党联合组阁失败，在 11 月的大国民议会选举中，正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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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党获得 317 个议席，超过半数而得以单独组阁，埃尔多安再次高调提出修宪和实

行总统制，积极谋求出台新宪法。12 月 23 日，埃尔多安会见农村领导人时指出，我们

将见证一部新宪法的实质性进步，议会各政党不能再对此无动于衷。埃尔多安发表上

述言论的背景，是议会反对党接受与土耳其总理达乌特奥卢会见并商谈制定新宪法的

提议。埃尔多安指出，“为了建立一种更好地服务于民族国家的制度，我们需要一部新

宪法和总统制”①。由于极力强化总统权力的埃尔多安将颁布新宪法、实行总统制、打

造新土耳其作为建国百年愿景，土耳其出台新宪法指日可待。

尽管各方对出台新宪法保持乐观，但新宪法出台仍存在三大制约因素: 第一，议会

各政党在出台新宪法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尽管正义与发展党目前控制大国

民议会 317 个议席，但未达到修宪和出台新宪法所需的 363 席，仍需要其他政党成员

或独立议员的支持。而正义与发展党与共和人民党、民族行动党和人民民主党等议会

政党的矛盾难以在短期内消除，这些政党在制定新宪法的问题上尚不能达成一致，即

使在出台新宪法上达成一致，也无法在宪法具体条款上形成一致意见。第二，不同社

会群体对出台新宪法的立场分歧影响出台新宪法的进程。1982 年宪法基于军人执政

的特定历史背景，其蕴含了对司法机构、军方和凯末尔主义者特殊权利的保护，尽管正

义与发展党极力弱化其监护色彩，但现实利益促使这些势力阻止社会各界在新宪法出

台上形成共识。第三，土耳其在制定新宪法时，需要充分考虑该国民主政治的层次、市

场经济总量、社会开放度以及土耳其经济与全球经济的融合度等问题，这也是宪法制

定者面临的棘手问题。目前，自行制定新宪法并提交议会和全民公决是正义与发展党

克服这些障碍因素的唯一途径，其有效性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三、正义与发展党修宪对土耳其民主政治的影响

宪法自问世以来，就具有三重属性: 政治属性、法律属性和社会 /公民属性。② 宪法

属性从政治到法律再到社会 /公民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低到高的演变过程。③ 正义与

发展党的修宪实践体现了该党从关注宪法政治属性、法律属性到社会 /公民属性的过

渡，以及努力建构集政治属性、法律属性以及社会 /公民属性于一体的新宪法模式，这

是现代法治国家力行宪政的有益经验。正义与发展党基于对当前土耳其民主政治局

限性的深刻认识，从实用主义角度对宪法条款进行修订，积极推动出台新宪法，使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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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涵盖的宪政主义与土耳其现行社会发展相适应，这对土耳其民主政治向纵深发展

具有深远意义，但其中也存在诸多负面影响。

首先，正义与发展党通过修宪实践努力突破基于凯末尔主义的威权政治框架。土

耳其民族独立和政治建构的合二为一使得推行凯末尔主义的政治精英摒弃传统统治

模式，这些政治精英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手段强化西方现代性对土耳其政治社会的植

入，使民主政治的色彩逐渐被威权政治所掩盖。掌控国家权力并推行凯末尔主义的政

治精英试图通过在政治、法律、教育、文化等领域推行世俗化改革来建立现代民族国

家，并效仿西方国家出台宪法、推行宪政代议制和多党制。凯末尔政权出于强化政治

统治的需要，将宪法作为维护共和人民党一党统治的工具，无限强化其政治属性，导致

宪法尊重民主自由的公民属性让步于对国家权力的巩固。1936 年，凯末尔政权通过修

改宪法将凯末尔主义写入宪法，使之成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凯末尔主义作为强调单

一性、同质性的意识形态，排斥了民族来源的多样性和社会政治多元主义，与凯末尔政

权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历史使命相契合。

二战后，凯末尔主义仍是土耳其多党民主制政治实践的依据。多党民主制的推行

使得奉行伊斯兰主义和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政党在土耳其兴起，但军方、司法机构等以

凯末尔主义捍卫者自居，先后将四任民选政府推翻下台，尽管迅速还政文官政府的行

为保证了民主化进程的延续，但当军方保持一种独立于民选政府的自治地位时，便为

自己确立了一种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监督权力。正义与发展党的修宪实践以弱化凯末

尔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地位和削弱军方对国家的权力控制为核心，该党上台后，通过

一系列宪法修正案来弱化军方在国家权力中的特殊地位。正义与发展党一再声称，后

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需要建立一种功能齐全的民主政治，使军人政治让位于民选的文

官政府，并提出出台与后凯末尔时代相适应的新宪法，坚持认同多元性、尊重个人生活

方式和文官高于军人等原则，甚至剔除凯末尔主义的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地位。“那些

与国家公正相抵触的表达和意识形态选择，如阿塔图尔克主义①、阿塔图尔克的原则和

革命以及阿塔图尔克的民族主义都不应包含在宪法中。”②不可否认，凯末尔主义作为

土耳其的主导意识形态影响了民主化进程甚至民主模式的构建，但其作为服务于土耳

其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意识形态，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并不完全一致。所

以，必须充分认识凯末尔主义对当代土耳其民主政治发展的限制作用，土耳其民主政

治的建立和巩固也有待于突破凯末尔主义的威权政治框架。
其次，正义与发展党的修宪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公民的权利自由，促进了土

耳其民族认同的多元化。从历史渊源的角度看，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充当着公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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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穆斯塔法·凯末尔在 1934 年颁布姓氏法后，被授予“阿塔图尔克”( 意即“土耳其

国父”) 的姓氏，故凯末尔主义也被称为“阿塔图尔克主义”。
Ihsan Da ɡi，“Why Turkey Needs a Post-Kemalist Order，”p．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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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保障书的角色。近代宪法发展趋势之一是宪法逐步扩大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范围，正

义与发展党尊重公民身份和保障公民权利自由的修宪实践顺应了宪法的发展趋势。
1924 年宪法赋予了公民自由权利，但共和人民党一党制统治导致大国民议会可以按自

己意愿赋予或者限制公民的自由和权利，①宪政框架下的民众权利自由并没有获得保

障。尽管 1961 年宪法第 10 条规定“土耳其国家有义务消除所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障

碍，禁止限制公民基本权利，反对与社会公平及民主国家不相称的一切行为”②，但在

左右翼意识形态激烈斗争、极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主义高涨的背景下，民众的权利自

由并未受到尊重。1982 年宪法出于整饬社会秩序和平息社会动荡的考虑，对公民的权

利和自由作出严格限制，这也是正义与发展党修宪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土耳其民族主义旨在创建一个同质性的民族国家，“现代土耳其的缔造体现了通

过切断与奥斯曼的历史联系和削弱外部力量影响来净化土耳其历史与文化的广泛努

力，包括赋予土耳其认同和土耳其民族主义活力以进行文化寻根的努力”③，其实现路

径之一就是对公民权与国家进行捆绑。1924 年宪法第 88 条强调“被视为公民的土耳

其民众，不分宗教和种族，都称作土耳其人”④，否定了所有土耳其公民的种族、民族或

宗教信仰差异。1961 年宪法规定“任何以公民身份附属于土耳其国家的人都是土耳其

人”⑤。1982 年宪法对此界定进行重申，未考虑到土耳其民族与宗教的多样性。正义

与发展党上台后通过一系列宪法修正案倡导现行政治框架下平等的公民权。2004 年

宪法修正案赋予库尔德人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并给予非穆斯林少数民族财产权利

和自由，极大地提升了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的地位。2010 年宪法修正案提出保护个

人信息、儿童权利、国外旅行、公民加入劳工组织、雇员集体谈判权等权利，体现了对公

民权利和自由的尊重。在 2011 年“国家宪法协会伊斯坦布尔圆桌会议”上，土耳其多

库兹爱 吕 尔 大 学 ( Dokuz Eylül University ) 教 授 美 尔 太·凯 尼 克 里 古 鲁 ( Meltem
Caniklio ɡlu) 指出，土耳其宪法修订应关注对公民宪法权利和自由的保护。他认为，个

人与政府都会侵犯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但宪法的本意可能不在于防范侵犯个人权利

的行为，而是要限制政府的权力。政府通常会以各种手段和借口来为其侵权行为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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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Kemal H． Karpat，Turkey s Politics: The Transition to a Multi-party Syste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9，p． 137．

Asli Daldal，“The New Middle Class as a Progressive Urban Coalition: The 1960 Coup d’Etat in Turkey，”
Turkish Studies，Vol． 5，No． 3，2004，p． 97．

John L． Esposito，Islam and Politics，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84，p． 97．
Levent Kker，“A Key to the‘Democratic Opening’: Ｒethinking Citizenship，Ethnicity and Turkish Nation-

State，”Insight Turkey，Vol． 12，No． 2，2012，p． 55．
Ibid． ，p．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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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政府侵犯个人基本权利的防范是宪法修改的重点。① 目前，土耳其正处于从一元

平等的“同质性国家认同”向基于新宪政司法体系的“差异化平等”的“多元民主”过渡，②

正义与发展党的宪法修正案促进了这一转变过程的实现。

再次，正义与发展党的修宪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现代伊斯兰主义与民主政治

有机融合。在西方宪法发展史上，出现过两种典型的宪政主义，即民主宪政主义与自

由宪政主义，欧陆宪法和英美宪法各执一端。前者建立在民主宪政主义的基础上，以

人民主权为价值支柱; 后者建立在自由宪政主义的基础上，以基本人权为价值支柱。③

建立在人民主权理论基础之上、诞生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的民主宪政主义将宪法

视为人民意志的体现，把民主视为宪政的基本前提，其制宪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民主

制度。孕育于英国传统政治的英美自由宪政主义承认民主与宪政之间存在深刻的张

力，其基本价值追求主要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认为个人权利和自由是对多数决定的

民主权利的先定约束。不可否认，两种宪政主义都包含了民主政治的合理内核———人

民主权和人权自由，但民主政治的构建是否必须以基于新教伦理的教俗分离为前提仍

值得商榷，西方民主政治模式是否具有普世性也曾引起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广泛质疑。

长期以来，移植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凯末尔政权以民主宪政主义为模版，以法国的世俗

主义模式作为建立民主政治的前提条件，导致土耳其宪政秩序下的民主政治以排斥宗

教对政治的干预为前提，以强调人民主权为核心。但凯末尔主义的威权特色并未使人

民主权落到实处，多党民主制的开启为代表民众意识的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奠定了

基础。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及其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许

多学者为维护西方民主模式的普世性而抛出中东例外论④和伊斯兰例外论⑤的观点，

认为伊斯兰教对民主的迟滞作用将使中东被排斥在民主化浪潮之外。但随着现代伊

斯兰主义在现行政治框架下对民主政治的推进，尤其是土耳其伊斯兰政党通过民主选

举上台执政的事实，使许多学者开始重新审视现代伊斯兰主义与民主政治的关系。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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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assan Salamé，ed． ，Democracy without Democrats？: The Ｒenewal of Politics in the Muslim World，Lon-

don: I． B． Tauris Publishers，1994，p． 23; Simon Bromley，“Middle East Exceptionalism : Myth or Ｒeality?，”in Da-
vid Potter et al． ，eds． ，Democratization，Cambridge: Polity Press，1977，p．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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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顿曾经指出，伊斯兰教的文化传统中也包含宪政民主的要素，其与宪政民主的精神

存在一定的相容性。① 埃斯波西托认为，伊斯兰主义者并不反对民主，而是主张伊斯兰

化的民主。伊斯兰化的民主是基于对传统伊斯兰观念进行现代系列的重新解释。伊

斯兰的协商、公议等传统经过重新解释，都可以成为支持民主议会制、代表选举制和宗

教改革的观念，②正义与发展党的执政实践为此提供了明证。正义与发展党在修宪过

程中对国家政治体系的民主化改革显然出于强化民主宪政主义的考虑，对公民个人权

利和自由的强调符合自由宪政主义的要求，实现了保护公民权利与维护国家权力良性

运行的有机统一，一定程度上顺应了现代化背景下民主宪政主义与自由宪政主义合流

的趋势。正义与发展党提出“保守的民主”的执政模式，通过出台一系列宪法修正案弱

化权力机构对宪法的控制，保障了民众的权利和自由，实践了国家的法治统治，体现出现

代伊斯兰主义与民主政治的相容性。不过，土耳其民主政治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尽

管正义与发展党的修宪实践为建立整合伊斯兰主义与现代政治理念的民主政治奠定了

基础，但建构真正的民主政治仍将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最后，正义与发展党的修宪实践强化了其选举霸权和一党独大优势，对土耳其民

主政治产生了负面影响。在宪政体制下，宪法为政党上升为执政党提供了两大路径:

一是选举制度，二是议会制度。依靠这两种宪法制度，一个政党可能拥有议会中的多

数议席，政党的党魁则可能成为总统或政府首脑。正义与发展党正是借助宪政制度的

活动空间登上政治舞台，并蝉联执政至今。正义与发展党先后在 2002、2007、2011、

2015 年大选中以绝对优势赢得选举并单独执政，有学者称其为“选举霸权”③抑或一党

独大政治体制④。正义与发展党自上台以来，确实为推进民主化进程进行过一系列宪

法修订，但其“保守的民主”的政治定位使其不免将保守主义与民主相结合。正义与发

展党一方面将政治工具化，把民主等同于议会多数主义; 另一方面把宗教的权利主张

和宗教自由放在最优先的地位，这是造成保守主义回潮的重要根源之一。尽管正义与

发展党采取了以改革为基础的政治目标，但它未能实现保守主义和民主巩固之间的平

衡，令其民主化举措大打折扣。从正义与发展党的修宪历程来看，2004 年宪法修正案

通过弱化军方政治地位、转移国内矛盾，为该党争取了斗争主动权; 2007 年宪法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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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全民公决实现总统直选，为埃尔多安当选总统铺平了道路; 2010 年宪法修正案旨

在加强对司法机构的控制，对调整宪法法院结构目的在于避免重遭宪法法院取缔的危

险; 正义与发展党出台新宪法的努力也是以维持该党的选举霸权为目的。因此，正义

与发展党政府的多次宪法修订表明，其通过排斥军方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加强

对司法权的控制与影响，获取民众的更多支持，以扩大其影响力和谋求进一步政治延

续性，其修宪实践更多基于执政党利益而非宏观的民主政治。同时，土耳其政党制度

中的“10%门槛”成为其民主制度不完善的重要标志，不仅将在大选中未能获得 10%

以上支持率的小党阻止在议会之外，而且保证了正义与发展党掌控议会多数席位，在

2002、2007、2011、2015 年的大选中，正义与发展党分别获得 34． 28%、46． 70%、49．
91%、49． 40% 的支持率，但却获得议会 66%、62%、59%、57% 的席位。① 正义与发展

党为保持其选举霸权地位，并未提出废除“10%门槛”的限制。

正义与发展党的宪法修正案没有弥补 1982 年宪法缺乏监督的弊端。由于缺乏有

效的监督机制，土耳其总统、宪法法院和执政党经常存在违宪行为，在 2007 年总统选

举危机、2008 年正义与发展党几乎被取缔的诉讼中都存在国家管理机构违宪的行为，

这表明本应成为宪法监督对象的国家管理机关，却拥有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但正义

与发展党的宪法修订案并没有解决这一弊端，这是其宪法修订不彻底的重要表现。又

如 2010 年宪法修正案中，正义与发展党借法治之名对宪法法院和最高法官与检察官

委员会进行重塑，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执政党对国家权力机构的话语权，使人怀疑其目

的是否真的是“将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另外，正义与发展

党的 2010 年宪法修正案弱化司法的独立地位，强化执政党政府的行政干预权，背离了

民主政治体制下司法独立和法治倾向。2014 年以来，正义与发展党凭借强大的选举优

势赢得地方选举、总统选举和 2015 年大选，信心满满的埃尔多安总统努力通过正义与

发展党控制的大国民议会以继续修宪、出台新宪法和推行总统制。尽管埃尔多安在谋

求总统制的道路伴随着土耳其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但反对党对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

党的不满、执政党成员的腐败行为、库尔德人的暴力反抗运动、中东地区的动荡局势无

疑将影响其民主化举措的实施效果。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

的笼子里，这既是土耳其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也是正义与发展党修宪乃至出台新宪

法时所必须考虑的问题。

四、结 语

土耳其共和国在借鉴西方宪政理念和实践的基础上建立了现代宪政体系。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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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指出，现代宪政理念对于宪法提出了双重任务。一方面，宪法需要在某个时刻将一

个国家的基本制度通过根本法的形式确定下来，防止后来政府部门的背离和宪法的随

意改动。……另一方面，宪法需要在制定之后适应政治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宪法

既要防止随意变动，又要主动适应变动，这是现代成文宪法的基本特点。① 所以，修宪

是现代社会的一项基本制度。土耳其 1982 年宪法基于政治动荡和军人掌权的特定背

景，服务于稳定社会和整饬秩序的现实需要，体现了对土耳其民主政治框架的理性收

缩。随着土耳其民主化进程的推进，1982 年宪法必然存在与时代发展相背离的历史局

限性。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修宪实践以摆脱土耳其民主政治的局限性为前提，通过一

系列宪法修正案努力突破 1982 年宪法确立的“被监护的民主政治”和凯末尔威权政治

框架，旨在弱化军方特权地位、提升少数民族权利和自由、加强宪法对政党政治的限

制，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部分完成了建构人民主权的现代民主政治目标，凸显了人民

主权与成文宪法之间的潜在冲突这一现代宪政体制的内在逻辑，人民主权的历史生命

总是会冲破宪法文本对民主政治的限制，而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修宪实践则体现了对

现代宪政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但是，正义与发展党的修宪实践在完善土耳其民主政治

的同时，也通过宪法修正案强化了其选举霸权和优势地位，甚至出于权力博弈和政治

斗争的需要而不惜违背宪法精神，呈现出与民主政治的悖论式发展趋向。现代政治的

本质要求是民主政治或“承认的政治”，宪法是民主事实的法律化，而执政党是实践宪

法准则和构建民主政治的重要政治力量。宪法、民主政治和政党政治的融合是诸多国

家尤其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目标，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宪法修正案也是以实现

该目标为宗旨。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修宪实践及效果表明，必须选择合适的宪法变

迁路径，颁布与时俱进的宪法修正案，才能使宪法服务于民主政治的发展; 执政党要在

尊重宪法法律权威的同时，坚持依法执政和民主执政。这既是当前中东国家政治转型

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依宪治国提供了重要启示。

( 责任编辑: 李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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